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圈
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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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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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哉
國
婦
女
福
利
酸
痛
闡
發
麗
與
未
來

M
h
M一

主
笠
、
叫
一
別
占
三
口

自
二
次
大
戰
後
，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
(
H
V
O
Z
E
m
門
而
且

ω
2
)
幾
乎
成

為
「
社
會
正
義
」
(
的

o
n
H印
H
E
S
E
O
)
的
代
名
詞
。
福
利
國
家
乃
是
政

府
經
由
公
權
力
的
運
作
，
對
社
會
福
利
資
源
進
行
再
分
配
的
過
程
，
以
達

到
福
利
國
家
所
追
求
的
公
平
正
義
理
想
的
社
會
。
早
期
有
關
福
利
國
家
的

論
述
多
建
立
在
以
「
經
濟
典
範
」
為
主
的
資
本
主
義
思
考
模
式
，
自
一
九

七
0
年
代
婦
女
運
動
興
起
，
女
性
主
義
主
張
從
「
性
別
差
異
」
(
含
旦

R

E
悄
悄
。
可8
2
)
的
典
範
重
新
界
定
資
本
主
義
父
權
體
制
下
婦
女
的
生
活
經

驗
與
設
計
婦
女
福
利
服
務
內
酒
。

何
謂
「
婦
女
褔
利
」
(
司
0
日
S
S
E
R

叩
)
?
根
據
社
會
工
作
辭
典
(

一
九
九
二
)
「
婦
女
福
利
」
的
目
的
在
於
消
除
或
預
防
婦
女
的
問
題
，
並

透
過
制
度
和
政
策
的
改
變
以
確
保
所
有
婦
女
的
福
利
，
及
其
應
享
有
的
權

攏
。
婦
女
福
利
項
目
應
包
括
:
對
不
幸
婦
女
的
補
救
及
支
持
性
服
務
、
對

受
虐
婦
女
提
供
緊
急
庇
護
居
所
、
對
貧
窮
婦
女
提
供
經
濟
補
助
、
職
業
訓

練
、
就
業
輔
導
、
健
康
照
顧
、
及
保
障
一
般
婦
女
應
享
的
權
益
等
。
就
此

定
義
，
婦
女
福
利
可
包
含
二
個
層
次
:
第
一
為
宣
導
、
預
防
層
次
，
針
對

一
般
婦
女
提
供
經
濟
補
助
、
就
業
訓
練
、
兩
性
教
育

、
婚
前
輔
導
、
醫
療

補
助
、
家
庭
津
貼
、
性
侵
害
防
治
宣
導
、
及
親
職
教
育
等
褔
利
服
務
。
第

二
為
緊
急
保
護
及
事
後
補
救
層
次
，
針
對
受
暴
、
受
虐
婦
女
提
供
緊
急
保

護
措
施
如

.. 

醫
療
補
助
、
就
業
輔
導
、
緊
急
庇
護
、
法
律
諮
詢
、
及
心
理

輔
導
等
福
利
服
務
。

婦
女
福
利
服
務
之
制
定
乃
是
根
據
憲
法
第
一
五
六
條
規
定

.. 

「
國
家

乃
是
奠
定
民
族
生
存
的
基
礎
，
所
以
國
家
應
該
保
護
女
性
，
並
實
施
有
關

婦
女
福
利
政
策
。
」
除
此
之
外
，
憲
法
增
訂
條
文
第
九
條
更
進
一
步
規
定.. 

「

國
家
應
維
護
婦
女
的
人
格
尊
嚴
，
乃
保
障
婦
女
的
人
身
安
全
、
消
除
性
別

歧
視
，
並
促
進
兩
性
平
等
之
義
務
。
」
換
旬
話
說
，
社
會
福
利
被
視
為
是

現
代
婦
女
應
享
有
的
基
本
權
益
之
一
，
然
而
性
別
歧
視
普
遍
存
在
於
社
會

也
是
不
爭
的
事
實
。
相
較
於
男
性
，
女
性
無
論
是
在
私
領
域
的
家
庭
或
公

領
域
的
職
場
及
社
會
參
與
等
方
面

，
都
未
受
到
平
等
的
尊
重
與
待
遇
。
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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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
問
題
長
期
被
忽
視
，
乃
婦
女
權
益
長
期
被
剝
奪
的
結
果
，
使
得
婦
女
往

往
淪
為
資
本
主
義
社
會
的
弱
勢
，
進
而
成
為
現
代
福
利
閻
家
中
社
會
福
利

的
主
要
消
費
者
。

憲
法
既
然
是
我
國
婦
女
福
利
政
策
之
根
源
，
也
是
婦
女
基
本
權
益
的

保
障
書
，
那
麼
婦
女
福
利
政
策
的
制
訂
與
實
踐
過
程
是
否
真
正
能
反
應
婦

女
在
資
本
主
義
父
權
社
會
下
的
不
利
情
境
或
滿
足
婦
女
的
需
求
呢
?
本
文

主
要
以
福
利
國
家
「
社
會
權
」
為
概
念
架
構
，
透
過
女
性
的
觀
點
來
詮
釋

當
前
婦
女
經
常
面
對
的
問
題
，
及
討
論
在
制
訂
婦
女
福
利
政
策
與
規
畫
婦

女
褔
利
服
務
內
涵
時
應
考
慮
事
項
。

貳
、
社
會
福
利
與
兩
性
平
權

「
人
權
」
一
詞
的
界
定
常
隨
時
代
變
遷
與
社
會
差
異
不
同
而
有
異
，

但
無
論
那
個
時
代
、
那
個
社
會
大
都
以
「
人
皆
生
而
自
由
、
平
等
」
為
基

本
的
指
導
原
則
，
認
為
每
個
國
民
享
受
的
基
本
人
權
都
是
一
樣
的
，
不
因

性
別
、
年
齡
、
種
族
、
及
階
級
不
同
而
有
異
。
婦
女
權
益
當
然
也
是
在
現

代
國
家
基
本
人
權
的
保
障
範
圍
之
內
。
可
是
許
多
專
家
與
學
者
指
出
，
自

然
人
權
是
需
要
經
由
「
社
會
權
」
的
實
踐
，
才
具
有
實
質
的
意
義
，
也
就

是
說
，
婦
女
的
權
益
是
需
要
國
家
透
過
制
度
化
，
才
能
保
障
婦
女
權
益
，

達
到
真
正
兩
性
平
權
的
社
會
(
陳
武
雄
，
一
九
九
五
)
。
那
麼
甚
麼
是
社

會
權
?
女
性
主
義
者
如
何
詮
釋
社
會
榷
的
概
念
呢
?
下
列
僅
就
兩
者
說
明

之
。

、
社
會
權
(
的
。
旦
旦
口
已
汁
的
丘
戶
什
H
N
m口
的
古
甘
)

「
社
會
權
」
是
二
十
世
紀
福
利
國
家
的
產
物
。
從
歷
史
演
化
的
過
程

來
看
，
福
利
國
家
的
發
展
其
實
就
是
一
種
公
民
權
擴
張
的
歷
史
(
林
萬
億
，

一
九
九
四
)
。
根
據
英
國
社
會
福
利
學
家
?
因
﹒
苦

Z
E

口
的
觀
念
，
公
民

權

(
2
什
H
N
O口
的
古
。
)
並
不
是
天
賦
的
，
某
種
程
度
是
與
資
本
主
義
市
場
經

濟
的
擴
張
息
息
相
關
。
然
而
公
民
權
的
發
展
是
有
階
段
性
的
，
由
十
八
世

紀
的
民
權

(
2
戶
戶
口
早
已
、
發
展
到
十
九
世
紀
的
政
治
權
(
叮
O
H
E
Z
且

已
早
已
、
最
後
到
二
十
世
紀
的
社
會
權

(
2
旦
旦
旦
開

5
)
。

那
麼
甚
麼
是
「
社
會
權
」
(
的
0
戶
已
且
已
汁
的
且
已
立

N
m口
的
巨
。
)
?

根
據
E
Z
E

戶
的
說
法
，
「
社
會
權

」

是
資
本
主
義
追
求
自
由
競
爭
及
資

本
累
積
高
度
的
發
展
下
，
由
於
貧
富
不
均
衍
生
出
來
種
種
的
社
會
問
題
。

為
縮
貧
富
差
距
，
達
到
一
個
較
為
公
平
正
義
的
均
富
社
會
，
所
以
政
府
必

須
透
過
公
權
力
的
運
作
，
保
障
人
民
的
工
作
權
、
合
理
勞
動
契
約
的
基
準
、

生
活
補
助
與
保
護
、
醫
療
保
健
、
及
提
供
教
育
機
會
等
，
使
得
社
會
中
的

弱
勢
人
口
都
能
有
機
會
改
善
自
身
不
利
條
件
，
享
受
更
平
等
的
權
益
(
曹

愛
蘭
，
一
九
九
五
)

何
謂
「
弱
勢
人
口
」
?
社
會
弱
勢
人
口
通
常
都
是
經
由
資
產
調
查
或

是
其
他
客
觀
標
準
所
認
定
的
個
人
或
家
庭
，
當
然
這
些
認
定
的
標
準
的
選

取
通
常
是
參
考
該
社
會
平
均
標
準
或
一
般
指
標
做
比
較
基
礎
。
所
謂
弱
勢

人
口
包
括
:
經
濟
上
的
、
體
能
上
的
、
就
業
機
會
上
的
、
及
教
育
機
會
上

的
弱
勢
人
口
(
詹
火
生
，
一
九
九
三
:
十
一

l
l
a
-
-
)
，
所
以
弱
勢
人
口
包

括
:
兒
童
、
青
少
年
、
婦
女
、
老
人
、
殘
障
者
、
低
收
入
、
少
數
族
群
等
。

婦
女
無
論
先
天
生
增
條
件
或
後
天
環
境
限
制
都
是
社
會
中
的
弱
餌
，
因
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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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
合
國
的
世
界
人
權
宣
言
及
我
國
憲
法
均
明
白
規
定
，
「
婦
女
福
利
」
是

婦
女
的
社
會
權
益
之
一
，
為
了
促
進
兩
性
平
等
，
國
家
必
須
要
規
劃
並
提

供
符
合
婦
女
需
求
的
褔
利
服
務
政
策
，
保
障
婦
女
的
基
本
權
益
，
以
增
進

兩
性
平
權
，
及
達
到
公
平
正
義
的
社
會
。
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的
制
訂
若
是
以
社
會
權
為
基
本
原
則
，
那
麼
在
制
訂

與
婦
女
福
利
相
關
的
政
策
時
，
就
必
須
要
秉
持
著
「
國
家
介

λ
」

與
「
女

性
觀
點
」
兩
個
基
本
原
則
，
才
能
達
到
增
進
兩
性
平
等
的
終
極
目
的
(
曹

愛
蘭
等
人
，
一
九
九
五
)
。
不
可
諱
言
的
，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是
現
代
社
會

對
「
社
會
權
」

一
詞
最
佳
的
註
解
。
目
前
在
福
利
國
家
對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
的
實
踐
基
本
上
包
括
三
個
層
次

.. 

ω
殘
補
式
的
社
會
福
利

(
r
t
E
丘
吉

H
l

p
門
。
).. 

建
立
在
救
濟
、
施
捨
的
心
態
，
提
供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給
那
些
無

法
參
與
自
由
市
場
競
爭
的
依
賴
人
口
如
:
兒
童
、
老
人
、
婦
女
、
及
殘
障

者
等

.• 

ω
功
績
式
的
社
會
福
利
(
民
叩
門H
什

S
E
R
O
).. 
主
要
在
保
障
有
工

作
的
人
，
並
且
依
個
人
工
作
或
就
高
低
決
定
其
享
有
福
利
之
多
寡
，
換
句

話
說
，
工
作
能
力
較
差
或
沒
有
工
作
的
人
，
所
獲
的
社
會
福
利
的
保
障
也

較
少

;
ω
普
及
式
的
社
會
福
利
(
巴
巴
〈
。
可
的
丘
吉
民
自
己
，
視
社
會
福
利

為
人
民
應
享
有
的
基
本
權
益
，
政
府
有
責
任
確
保
每
個
人
都
能
得
到
基
本

應
有
的
生
活
保
障
，
使
人
人
能
免
於
生
、
老
、
病
、
死
、
及
意
外
事
故
的

威
脅
，
並
使
每
個
人
都
能
有
平
等
機
會
充
分
發
揮
個
人
潛
能
(
曹
愛
蘭
等
，

一
九
九
五
)
。
三
者
之
中
以
普
及
式
的
社
會
福
利
比
較
能
符
合
當
前
福
利

國
家
所
追
求
達
到
公
平
正
義
社
會
的
目
標
。

一
個
國
家
的
婦
女
福
利
政
策
是
屬
於
殘
補
式
的
、
功
績
式
的
、
或
普

同
式
，
事
質
上
是
受
該
國
主
流
意
識
形
態
及
價
值
文
化
影
響
，
意
識
形
態

與
福
利
政
策
二
者
間
是
相
互
印
證
的
關
係
。
以
男
性
思
考
觀
點
為
出
發
的

價
值
體
系
，
一
直
是
現
代
社
會
主
流
的
意
識
形
態
，
當
然
也
深
深
影
響
社

會
福
利
的
內
涵
。
因
此
，
女
性
主
義
提
出
不
同
的
思
考
模
式
，
反
思
婦
女

福
利
政
策
的
適
切
性
。

二
、
挑
戰
社
會
福
利
:
性
別
歧
視
(
的
抽
泣
的
自
)

「
社
會
權
」
的
概
念
基
本
上
是
建
立
在
西
方
自
由
主
義
所
追
求
的
「

平
等
原
則
」
(
目
。

1
5
2

℃
古
巴

2
E
H
H
S
)之
上
，
這
是
當
前
所
有

福
利
國
家
在
實
踐
其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時
所
遵
守
的
基
本
原
則
。
所
謂
平
等

原
則
是
指
社
會
福
利
資
源
的
使
用
並
不
因
個
人
特
質
不
同
，
或
因
個
人
對

社
會
或
經
濟
市
場
貢
獻
不
同
而
有
所
差
異
。
當
然
社
會
權
是
福
利
國
家
的

理
想
，
其
前
提
假
設
是
經
由
政
府
公
權
力
積
極
的
介
入
，
對
社
會
福
利
資

源
進
行
再
分
配
的
過
程
中
，
都
能
夠
使
得
每
個
國
民
享
有
均
等
的
機
會
，

並
保
障
最
低
生
活
所
需
。

然
而
，
一
九
八

0
年
代
興
起
的
婦
運
，
開
始
對
此
種
平
等
原
則
的
社

會
福
利
政
策
提
出
質
疑
。
在
參
與
實
踐
過
程
，
女
性
主
義
者
逐
漸
發
現
所

謂
「
社
會
權
」
其
實
是
建
構
在
資
本
主
義
父
權
體
制
的
假
像
中
，
仍
舊
脫

離
不
了
所
謂
「
男
主
外
、
女
主
內
」
的
核
心
家
庭
價
值
觀
，
只
不
過
是
福

利
國
家
將
這
種
父
權
私
想
由
家
庭
的
私
領
域
，
透
過
社
會
福
利
實
踐
的
過

程
轉
化
為
社
會
合
理
制
度
。
在
社
會
福
利
實
踐
過
程
，
兩
性
不
平
等
並
沒

有
被
消
除
，

反
而
透
過
制
皮
進
一
步
強
化
了
這
種
性
別
刻
板
化
的
男
女
不

平
等
關
係
，
使
女
性
淪
為

社
會
福
利
的
過
緣
份
子
(
〉
宵
。
目2
E
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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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
方
社
會
福
利
理
論
的
建
構
大
多
來
自
男
性
，
堂
持
社
會
福
利
資
源

分
配
的
權
力
者
也
是
男
性
，
而
具
有
參
與
決
策
過
程
的
人
也
是
男
性
。
這

種
男
、
女
權
力
不
平
衡
的
現
象
是
隨
處
可
見
的
。
女
性
主
義
批
判
當
前
社

會
福
利
政
策
的
理
論
，
無
論
是
右
派
、
左
派
、
或
新
保
守
脈
，
事
實
上
都

以
男
性
為
思
考
中
心
，
根
本
無
法
正
確
反
膳
資
本
主
義
父
權
社
會
下
婦
女

的
生
活
經
驗
與
不
利
，
更
別
談
保
障
婦
女
權
益
、
促
進
兩
性
平
權
了
(
王

麗
容
，
一
九
九
五
)

當
前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可
以
「
性
別
歧
視
」

(
m
Z
Z
B
)形
容
。
目
前
「

貧
窮
女
性
化
」

(
2
日
H
E
g
t
g

丘
。
。
〈
0
3

亡
的
趨
勢
正
是
福
利
岡
家

長
期
忽
略
女
性
不
利
的
生
活
經
驗
與
福
利
需
求
最
佳
例
證
。

E
Z
E
H
O
(
5

8

日ω
位
)
指
出
「
貧
窮
女
性
化
」
的
趨
勢
是
因
為
婦
女
長
期
以
來
扮
演
家

庭
主
要
照
顧
者
，
長
年
無
給
的
照
顧
家
中
老
、
幼
，
然
而
一
且
家
庭
經
濟

的
主
要
支
柱
者
，
因
意
外
傷
亡
、
失
業
、
或
離
婚
等
事
件
發
生
時
，
婦
女

往
往
被
迫
再
度
進
入
就
業
市
場
。
可
是
現
有
就
業
市
場
性
別
角
色
刻
板
化
，

不
僅
影
響
兩
性
工
作
性
質
，
更
影
響
性
別
薪
資
結
構
，
使
得
婦
女
往
往
只

能
從
事
較
低
薪
資
的
工
作
，
甚
至
沒
有
合
理
的
福
利
，
這
使
得
婦
女
成
為

低
收
入
，
並
需
長
期
依
賴
社
會
福
利
救
濟
才
能
賴
以
維
生
的
社
會
邊
緣
份

土J
。

不
可
否
認
，
自
三
次
大
戰
後
全
球
經
濟
的
變
遷
與
社
會
需
求
，
使
得

婦
虫
參
與
就
業
市
場
的
比
率
逐
年
提
高
(
勞
委
會
，
一
九
九
四
;
趙
守
博
，

一
九
九

一
)
，
然
而
，
這

她
不
息
咪
對
「
男
主
外
，
女
干

一

內
」
的
性
別
分

工
意
識
形
態
已
被
鬆
動
。
事
實
上
，
從
許
多
論
證
仍
可
看
見
性
別
刻
板
化

的
印
象
仍
然
深
深
箱
制
兩
性
日
常
生
活
與
工
作
的
兩
性
互
動
關
係

o

誠
如

的
心
。
口
。(
H
S
O
)所
昔
日
，
兩
性
在
家
務
分
工
角
色
的
改
變
，
遠
不
如
女
性

實
際
參
與
就
業
市
場
增
加
的
速
度
。
從
歷
史
演
化
過
程
來
看
，
女
性
在
行

為
模
式
的
改
變
遠
較
男
性
的
改
變
大
，
當
然
這
也
意
昧
著
女
性
的
生
活
經

驗
也
遠
比
男
性
承
受
的
壓
力
更
大
。
由
於
玄
性
不
僅
要
負
擔
家
庭
照
顧
的

責
任
，
也
需
要
投
入
就
業
市
場
，
使
得
雙
生
涯
的
職
業
婦
女
往
往
比
男
性

面
對
更
多
的
工
作
與
家
庭
平
衡
兩
難
的
困
境

C
o
宮
的
。
口
侮
」

O
E
S
P

-
ω斗
、1
)從

台
灣
婦
女
福
利
政
策
發
展
的
經
驗
來
看
，
婦
女
福
利
政
策
徹
底
的

反
映
了
這
種
以
男
性
為
中
心
的
家
庭
價
值
的
意
識
型
態
，
強
化
了
性
別
角

色
八
刀
工
的
刻
核
化
印
象
(
傅
立
葉
，

一
九
九
五
)
。
從
資
料
顯
示
，
婦
女

福
利
長
期
在
國
家
政
治
、
經
濟
、
與
國
防
發
展
前
提
下
被
犧
牲
了
，
直
至

一
九
九
三
年
「
婦
女
福
利
」
才
被
中
央
政
府
明
列
為
總
預
算
項
目
之
一

然
而
婦
女
福
利
服
務
的
質
與
量
都
讓
人
汗
顏
。
雖
然
目
前
台
灣
婦
女
的
人

口
約
佔
總
人
口
數
的

一
半
，
可
是
婦
女
福
利
的
年
度
總
預
算
卻
只
佔
中
央

總
預
算
的

0
.
。
一
%
，
也
就
是
萬
分
之
一
(
曹
愛
蘭
，
一
九
九
五
)

一
半
人
口
享
有
萬
分
之
一
一
福
利
預
算
，
那
是
對
憲
法
最
大
的
嘲
諷
。
若
進

一
步
分
析
各
項
社
會
福
利
預
算

，
婦
女
福
利
預
算
是
各
種
人
口
福
利
的
項

目
中
金
額
最
低
的
，
在
一
九
九
六
年
，
婦
女
褔
利
的
支
出
僅
僅
仙
社
會
福

利
總
預
算
的

0
.

一
%
而
己
，
平
均
每
個
婦
女
每
年
僅
享
有
十
九
一
兀
政
府

所
提
供
的
褔
利
服
務
。
無
論
從
預
算
的
白
分
比
或
是
從
抽
利
服
務
的
贊
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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功
效
來
看
，
台
灣
的
婦
主
福
利
政
策
是
徹
底
建
捕
了
促
進
性
別
平
等
的
幻

象
，
根
本
無
法
達
到
憲
法
所
追
求
落
實
保
障
婦
女
權
益
，
促
進
求
兩
性
平

等
的
目
標
。

傅
立
葉
三
九
九
五
)
認
為
台
灣
婦
女
權
益
之
所
以
未
能
受
到
合
理

保
障
，
兩
性
社
會
地
位
一
直
不
平
等
的
主
因
，
是
因
為
台
灣
社
會
福
利
制

度
存
有
下
列
幾
個
問
題
:

付
雖
然
我
國
社
會
政
策
是
以
民
生
主
義
為
依
歸
，
事
實
上
，
政
策
制

訂
內
酒
仍
以
傳
統
的
家
庭
價
值
觀
及
資
本
主
義
自
由
競
弟
打

-
1刊
均
為
基

準
。

叫
台
灣
現
有
的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是
建
立
在
以
職
業
為
基
礎
，
較
傾
向

於
功
績
式
的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，
這
使
得
未
參
與
就
業
市
場
的
婦
女
無
法
獲

得
適
當
保
障
，
因
而
必
須
依
賴
家
中
有
薪
資
所
得
者
，
此
種
政
策
內
涵
間

接
強
化
了
男
性
對
婦
女
的
控
制
力
，
及
兩
性
不
平
等
的
現
象
。

日
根
據
「
台
灣
地
區
婦
女
就
業
現
況
分
析
報
告
」
指
出
，
由
於
托
兒

所
不
足
或
家
長
對
托
兒
所
沒
有
信
心
，
半
數
以
上
的
婦
女
為
了
照
顧
幼
兒

而
選
擇
退
出
勞
動
市
場
。
近
年
來
，
更
由
於
老
齡
社
會
的
到
來
，
而
養
護

機
構
與
社
區
化
服
務
極
度
缺
乏
的
供
需
不
平
衡
情
況
下
，
又
缺
乏
替
代
家

庭
照
顧
之
福
利
服
務
方
案
下
，
婦
女
更
是
理
所
當
然
成
為
家
中
主
要
的
照

顧
者
。剛

由
於
社
會
快
速
變
遷
，
家
庭
組
織
形
態
改
變
，
家
庭
功
能
逐
漸
喪

失
，
使
得
婦
幼
受
暴
、
受
虐
事
件
有
逐
漸
增
加
趨
勢
(
唐
啟
明
，
一
九
九

七
)
。
根
據
統
計
台
灣
婦
玄
遭
受
婚
姻
暴
力
或
性
暴
力
的
現
象
有
增
加
趨

勢
。
婚
姻
暴
力
是
一
全
球
性
問
題
，
所
以
在
設
計
相
關
福
利
政
策
時
，
應

包
括
提
供
支
持
性
、
保
護
女
性
權
益
、
與
協
助
受
害
婦
女
身
心
恢
復
與
調

適
等
服
務
方
案
與
設
施
，
其
服
務
項
目
應
包
括
:
醫
療
補
助
、
法
律
訴
訟
、

心
裡
諮
商
等
服
務
，
然
而
目
前
政
府
所
提
供
的
這
類
服
務
與
設
施
，
無
論

在
質
與
量
都
明
顯
不
足
。

開
婦
女
福
利
預
算
無
論
就
比
例
分
配
或
是
功
能
內
涵
，
都
呈
現
兩
性

不
平
等
的
福
利
預
算
事
實
。
從
歷
年
來
社
會
福
利
預
算
排
行
榜
可
以
看
出
，

啊
?
引
製
軍
人
的
福
利
支
出
往
往
佔
總
支
出
之
最
高
比
例

I
R
I

而
這
些
部
門
的

人
員
往
往
是
男
性
，
就
平
均
而
言
，
女
性
分
配
到
的
福
利
預
算
遠
不
如
男

性
。

參
、
婦
女
問
題
與
婦
女
福
利

婦
女
褔
利
政
策
的
發
展
與
規
劃
是
需
要
配
合
整
體
社
會
變
遷
與
需
求
，

才
能
達
到
保
障
婦
女
權
益
，
促
進
兩
性
平
權
的
公
平
正
義
的
社
會
。
近
年

來
，
由
於
都
市
化
與
工
業
化
對
家
庭
與
兩
性
變
遷
的
衝
擊
與
影
響
，
使
得

政
府
在
制
定
有
關
婦
女
褔
利
政
策
時
，
同
時
也
必
須
考
量
女
性
在
資
本
主

義
父
權
社
會
的
不
利
與
限
制
。
當
然
婦
女
在
現
代
社
會
的
不
利
與
限
制
，

不
單
純
由
生
理
方
面
考
量
，
更
需
要
由
生
命
發
展
週
期
來
探
討
女
性
在
不

同
年
齡
階
段
所
可
能
面
對
的
家
庭
與
社
會
的
壓
力
。
所
以
有
關
婦
女
褔
利

政
策
的
規
畫
，
除
了
需
要
探
討
私
領
域
的
家
庭
如
何
影
響
性
別
角
色
分
工

的
問
題
外
，
更
應
論
及
社
會
結
構
與
文
化
價
值
如
何
影
響
公
領
域
的
婦
女

社
會
參
與
過
程
中
兩
性
互
動
問
題
。
因
此
，
再
討
論
有
關
婦
女
福
利
政
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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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
服
務
內
捕
時
間
取
低
限
度
應
包
括
婦
女
的
家
庭
照
顧
、
工
作
平
權
、
經
濟

安
全
、
與
人
身
安
全
等
婦
女
福
利
服
務
。
下
列
僅
就
婦
女
的
家
庭
照
顧
、

婦
女
的
人
身
安
全
、
及
婦
女
的
就
業
等
問
題
與
福
利
服
務
相
關
之
議
題
深

入
討
論
。

、
家
庭
照
顧
相
關
之
婦
女
福
利

資
本
主
義
社
會
帶
給
女
性
角
色
的
轉
變
與
影
響
赴
多
重
的

，
女
性
不

僅
尚
未
掙
脫
家
庭
帶
來
的
束
縛
，
史
需
要
面
對
就
業
市
場
差
別
待
遇
的
事

實
，
在
這
種
雙
重
壓
力
下
的
確
陷
女
性
於
不
利
。
自
二
次
大
戰
後
，
雖
然

愈
來
愈
多
的
婦
女
投
入
資
本
主
義
就
業
市
場
，
可
是
仍
有
相
當
高
比
例
的

已
婚
婦
女
因
為
生
兒
育
女
或
是
照
顧
家
中
老
人
而
自
願
或
非
自
願
的
選
擇

放
棄
工
作
。
當
然
在
目
前
缺
乏
完
善
的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下
，
許
多
女
性
因

參
與
就
業
市
場
而
無
法
經
濟
獨
立
自
主
，
轉
而
必
須
依
賴
家
中
男
性
提
供

經
濟
生
活
保
障
。
一
旦
這
些
家
庭
經
濟
的
提
供
者
遭
遇
意
外
事
故
或
不
幸
，

迫
使
女
性
必
須
重
新
加
入
勞
動
市
場
，
婦
女
往
往
奔
波
於
家
庭
照
顧
與
經

濟
生
活
。

我
國
憲
法
第
一
五
六
條
明
定
﹒
「
國
家
為
奠
定
民
族
生
存
的
基
礎
，

應
保
護
母
性
，
並
實
施
婦
女
、
兒
童
福
利
政
策
。
」
政
府
必
須
針
對
一
般

婦
女
提
供
各
種
福
利
服
務
，
以
達
到
兩
性
平
等
的
公
平
正
義
的
社
會
。
可

是
無
論
就
政
府
年
度
婦
主
福
利
預
算
經
費
、
或
婦
女
福
利
實
質
項
目
而
言
，

我
國
婦
虫
服
務
部
仍
然
無
法
達
到
確
實
保
障
婦
女
權
益
與
增
進
兩
性
平
等

的
日
標

。
誠
如
前
面
卅
一
一
一
日
，
已
婚
女
性
往
往
關
為
需
要
照
顧
家
中
幼
兒
而

選
擇
的
山
在
家
中
，
所
以
兒
童
描
利
事
實
t

是
與
的
主
桶
利
息
息
相
關
的
。

根
據
一
九
九
二
年
內
政
部
的
報
告
指
出
，
我
國
六
歲
以
上
進
入
托
兒
所
或

幼
稚
園
的
兒
童
其
實
不
及
總
數
的
四
分
之
一
，
約
有
七

O
%
以
上
的
兒
童

沒
有
進
入
托
兒
所
、
幼
稚
園
、
或
雇
用
保
拇
照
顧
，
而
是
完
全
自
家
人
自

行
照
顧
(
李
淑
容
，
一
九
九
五
)
。
在
托
兒
所
設
施
普
遍
不
足
、
而
幼
兒

照
顧
品
質
又
令
人
擔
憂
的
情
況
下
，
約
有
半
數
以
上
的
婦
女
為
了
照
顧
幼

兒
而
選
擇
退
出
就
業
市
場
。
博
立
葉
三
九
九
五

.. 

二
四
)
指
出
托
兒
服

務
設
施
普
遍
缺
乏
，
並
不
表
示
政
府
認
為
婦
女
勞
動
力
對
經
濟
發
展
是
不

重
要
或
是
沒
有
貢
獻
，
而
是
在
政
府
「
家
庭
即
工
廠
」
的
政
策
下
，
希
望

以
較
低
成
本
的
方
式
逐
漸
將
婦
女
勞
動
力
引
進
台
灣
經
濟
生
產
的
過
程
，

所
以
當
前
台
灣
經
濟
發
展
的
奇
蹟
可
說
是
建
立
在
對
女
性
雙
重
的
剝
削
上
。

從
資
本
主
義
市
場
經
濟
觀
點
，
家
庭
是
製
造
就
業
市
場
勞
動
力
的
一
只

源
，
既
然
家
庭
是
主
要
提
供
經
濟
勞
動
力
的
來
源
，
那
麼
家
庭
照
顧
的
責

任
就
必
須
要
由
社
會
及
國
家
來
承
擔
，
而
不
是
靠
著
犧
牲
婦
女
的
權
益
與

生
涯
來
達
成
。
婦
女
就
業
褔
利
政
策
的
制
訂
必
須
打
破
這
種
性
別
角
色
的

迷
思
，
國
家
必
須
規
畫
一
套
可
替
代
家
庭
照
顧
的
福
利
服
務
方
案
，
才
能

讓
女
性
由
傳
統
家
庭
照
顧
者
的
性
別
角
色
刻
板
化
印
象
解
套
，
發
展
出
兩

性
平
權
的
社
會
。

家
庭
照
顧
的
可
替
代
方
案
應
該
包
括
對
家
中
幼
兒
及
老
人
所
提
供
之

照
顧
方
案
。
有
許
多
人
質
疑
幼
兒
的
托
育
到
底
是
屬
於
婦
女
福
利
還
是
兒

童
福
利
?
常
然
女
性
主
義
多
採
用
價
義
定
義
認
為
由
親
是
家
中
幼
兒
的
主

要
照
顧
者
，
那
麼
兒
童
福
利
的
內
涵
必
然
對
婦
女
所
產
生
的
影
響
與
衝
槃

最
為
直
按
'
閃
此
也
〈
兒
童
描
利
相
闊
的
政
策
與
措
施
也
被
認
為
是
與
婦
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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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
利
有
關
。
因
此
在
本
文
與
家
庭
有
關
的
婦
女
福
利
應
包
括
:
職
業
婦
女

育
嬰
津
貼
、
托
兒
設
施
、
單
親
家
庭
與
兒
童
經
濟
補
助
、
子
女
監
護
權
、

低
收
入
戶
補
助
、
及
離
婚
後
婦
女
相
關
權
益
等
之
福
利
服
務
等
(
藍
采
風
，

一
九
九
六
)
。
未
來
與
家
庭
照
顧
政
策
有
闊
的
婦
女
福
利
政
策
應
朝
向
如

何
矯
正
兩
性
分
工
不
均
的
家
庭
照
顧
角
色
，
除
消
極
的
提
供
相
關
之
家
庭

照
顧
補
助
外
，
更
應
配
合
發
展
全
國
性
的
托
嬰
及
托
兒
政
策
，
及
積
極
開

拓
女
性
充
分
就
業
的
機
會
為
最
終
目
標
。

三
、
人
身
安
全
相
關
之
婦
女
福
利

政
府
除
了
提
供
有
關
照
顧
家
中
老
、
幼
的
福
利
服
務
方
案
外
，
婦
女

在
父
權
體
制
與
資
本
社
會
雙
重
壓
迫
下
，
往
往
還
需
面
對
許
多
潛
在
而
被

忽
略
的
威
脅
。
根
撮
中
國
人
權
協
會
的
調
查
，
台
灣
地
區
婦
女
對
人
身
安

全
的
保
障
最
為
不
滿
意
，
而
婦
女
人
身
安
全
和
社
會
環
境
、
家
庭
互
動
、

及
文
化
價
值
觀
息
息
相
關
。
若
以
日
常
生
活
或
社
交
活
動
層
面
而
言
，
與

婦
女
人
身
安
全
應
包
括
婦
女
在
公
共
場
所
、
在
家
庭
中
、
以
及
在
工
作
職

場
中
;
若
婦
女
人
身
安
全
的
類
型
來
界
定
應
包
括

.. 

強
暴
、
婚
姻
暴
力
、

及
性
騷
擾
等
三
方
面
。

我
國
憲
法
第
十
八
條
第
四
項
規
定
「
國
家
應
維
護
婦
女
之
人
格
尊
嚴
，

保
障
婦
女
之
人
身
安
全
，
消
除
性
別
歧
視
，
促
進
兩
性
地
位
之
實
質
平
等
。

」
刑
法
第
二
百
二
十
一
條
亦
清
楚
界
定
「
性
暴
力
」
是
一
種
「
對
於
婦
女

以
強
暴
、
威
脅
、
藥
劑
、
催
眠
術
或
他
訟
，
致
使
不
能
抗
拒
」
而
強
行
進

行
的
性
行
為
。
因
為
婦
女
在
先
天
生
理
上
的
弱
勢
，
加
上
父
權
社
會
見
性

對
女
性
的
位
抑
，
位
的
大
部
分
受
暴
與
受
處
者
是
女
性
(
做
學
松
，

一
九

九
七
)許

多
專
家
(
陳
若
璋
'
一
九
九
七
;
羅
燦
英
，
一
九
九
五
)
指
出
:

強
暴
其
實
是
一
種
對
女
性
身
心
全
面
的
摧
殘
，
也
是
對
女
性
尊
嚴
徹
底
藐

視
的
一
種
行
為
。
從
女
性
主
義
的
觀
點
，
婦
女
受
暴
、
受
虐
的
現
象
根
源

於
父
權
社
會
中
男
性
不
僅
擁
有
權
力
，
更
為
了
進
一
步
鞏
固
權
力
而
要
求

女
性
必
須
服
從
，
這
種
權
力
不
平
等
的
關
係
普
遍
存
在
婚
姻
關
係
牛
，
也

存
在
整
個
社
會
制
度
中
(
丁
雁
琪
，
一
九
九
七
)
，
所
以
婦
女
受
暴
與
受

虐
問
題
應
該
被
視
為
是
一
種
社
會
問
題
而
不
是
單
純
的
個
人
問
題
。
誠
如

人
權
協
會
所
言
婚
姻
暴
力
已
嚴
重
侵
犯
到
婦
女
基
本
人
權
，
所
以
只
要
是

重
視
人
權
的
現
代
國
家
都
不
再
將
婚
姻
暴
力
視
為
是
單
純
個
人
事
務
，
而

是
屬
於
公
共
領
域
的
社
會
問
題
。

婦
女
受
暴
與
受
虐
的
根
本
解
決
方
式
，
不
僅
需
要
政
府
提
供
緊
急
保

護
方
案
，
更
需
要
結
合
社
會
、
警
政
、
衛
生
、
教
育
、
就
業
等
多
方
面
提

供
整
合
式
的
福
利
服
務
始
能
確
實
解
決
婦
女
面
對
問
題
。
有
效
解
決
婦
女

人
身
安
全
問
題
的
根
本
解
決
之
道
當
然
是
有
賴
於
政
府
制
訂
相
關
福
利
法

規
與
司
法
制
度
的
改
革
，
才
能
切
實
保
障
婦
女
人
身
安
全
。
近
年
來
，
由

於
家
庭
暴
力
與
婦
女
人
身
安
全
問
題
日
益
嚴
重
，
在
專
家
與
學
者
多
方
催

促
下
，
政
府
於
一
九
九
五
年
八
月
十
一
日
及
一
九
九
七
年
一
月
二
十
二
日

分
別
通
過

「
兒
童
及
少
年
性
交
易
防
治
條
例
」
及
「
性
侵
害
犯
罪
防
治
法

」
兩
個
法
案
，
這
是
目
前
我
國
對
婦
女
人
身
安
全
提
供
最
直
接
法
律
的
保

埠
。

目
前
北
、
高
兩
市
積
極
推
展
對
受
暴
與
受
虐
婦
女
提
供
緊
急
的
保
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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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
支
持
的
褔
利
服
務
方
案
，
服
務
項
目
包
括
:
對
受
暴
及
受
虐
婦
女
提
供

位
宿
、
生
活
照
顧
、
危
機
調
適
、
與
轉
介
等
多
項
緊
急
庇
護
服
務
。
從
社

會
福
利
的
觀
點
，
對
受
暴
、

受
虐
婦
女
提
供
的
緊
急
安
置
、
保
護
、
及
支

持
性
的
福
利
服
務
主
要
目
的
在
保
障
婦
女
的
基
本
權
益
，
協
助
婦
女
身
心

恢
復
與
調
適
，
發
展
婦
女
獨
立
自
主
的
人
格
，
並
促
進
兩
性
平
等
的
社
會

為
目
標
。
所
以
婦
女
保
護
政
策
之
制
定
及
福
利
服
務
之
內
涵
應
包
括
:
緊

急
庇
護
安
置
服
務
、
法
律
諮
詢
服
務
、
心
理
諮
商
與
輔
導
、
職
業
訓
練
就

業
輔
導
、
醫
療
服
務
等
服
務
項
目
(
呂
寶
靜
，
一
九
九
二
;
陳
若
璋
'
一

九
九
三
;
黃
川
前
，
一
九
九
七
;
劉
曉
丹
，
一
九
九
三
;
郭
丁
元
，
一
九

九
五
)

三
、
就
業
相
關
之
婦
女
福
利

就
業
問
題
所
以
成
為
婦
女
關
心
議
題
，
除
了
婦
女
與
勞
動
市
場
需
面

對
的
工
作
與
家
庭
角
色
衝
突
之
外
，
更
需
正
視
的
是
職
場
上
的
性
別
歧
視

與
就
業
機
會
不
平
等
等
問
題
。
雖
然
婦
女
參
與
勞
動
市
場
有
逐
年
增
加
的

趨
勢
，
然
而
因
結
婚
或
生
兒
育
女
而
離
職
者
約
有
三
到
四
分
之
一
。
推
究

婦
女
參
與
勞
動
意
願
不
高
的
主
因
和
職
場
上
的
性
別
歧
視
有
關
如

.. 

薪
資

低
及
升
遷
困
難
等
因
素
(
王
麗
容
，
一
九
九
五
)

根
據
工
廠
法
第
二
十
四
條
規
定

.. 

「
男
女
做
同
等
之
工
作
而
其
致
力

相
同
者
，
應
給
同
等
之
工
資
。
」
再
則
「
就
業
服
務
法
」
也
規
定
雇
主
對

其
所
雇
用
的
員
工
，
不
得
因
性
別
不
同
而
有
任
何
歧
視
，
所
謂
歧
視
當
然

包
括
:
任
用
資
格
、

m
-
M
m方式
、
升
遷
方
式
、
工
作
分
配
及
福
利
等
方
面
。

換
旬
話
說
，
兩
性
在
勞
動
市
場

差
別
待
遇
一
誼
是
我
閻
婦
女
勞
止
政
策
努

力
克
服
的
目
標
。

然
而
，
許
多
研
究
也
指
出
職
業
隔
離
及
同
工
不
同
酬
是
目
前
造
成
女

性
就
業
不
利
的
主
因
(
蔡
淑
鈴
，
一
九
八
七
)
。
根
據
行
政
院
主
計
處
的

調
查
報
告
(
一
九
九
二
)
指
出

.. 

雖
然
女
性
從
事
金
融
保
險
、
不
動
產
及

工
商
服
務
等
行
業
有
明
顯
增
加
趨
勢
，
但
是
女
性
大
多
是
從
事
非
專
業
及

非
主
管
等
性
質
的
工
作
。
在
當
前
性
別
角
色
意
識
濃
厚
的
父
權
體
制
下
，

相
較
於
男
性
，
女
性
大
多
從
事
職
業
聲
望
低
或
職
業
生
涯
較
無
發
展
的
職

業
，
於
是
形
成
職
業
隔
離
現
象
(
王
麗
容
，
一
九
九
五
)
。
兩
性
不
僅
在

職
業
類
型
分
佈
有
明
顯
差
異
，
在
薪
資
所
得
結
構
上
也
極
端
不
平
等
，
根

據
主
計
處
八
十
三
年
對
台
灣
地
區
受
雇
者
薪
資
調
查
發
現
，
女
性
的
平
均

薪
資
不
到
男
性
的
六
七
%
'
且
隨
著
年
齡
增
長
，
男
女
薪
資
差
距
愈
大
。

雖
然
憲
法
明
文
規
定
「
人
民
工
作
權
應
予
保
障
」
'
勞
動
基
準
第
二

十
五
條
亦
規
定
「
雇
主
對
勞
工
不
得
因
性
別
而
有
差
別
待
遇
。
」
由
於
兩

者
都
僅
具
有
消
極
性
的
處
罰
，
而
沒
有
積
極
矯
治
性
別
歧
視
的
作
用
，
且

勞
基
法
的
適
用
範
圍
並
不
適
用
於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業
、
工
商
服
務
業
、
及

金
融
業
等
行
業
，
使
得
大
多
數
女
性
根
本
得
不
到
任
何
保
障
，
以
致
於
金

融
合
作
社
會
有
所
謂
的
「
單
身
條
款
」
、
百
貨
業
有
所
謂
的
「
禁
孕
條
款

」
等
(
曹
愛
蘭
等
，
一
九
九
五
)
。
針
對
目
前
兩
性
不
平
等
的
就
業
環
境
，

政
府
扮
演
的
角
色
應
該
是
多
重
的
，
不
僅
要
制
訂
法
律
禁
止
職
場
的
性
別

歧
視
、
協
助
女
性
參
與
就
業
市
場
、
誘
導
民
間
企
業
改
變
性
別
歧
視
的
態

皮
和
行
為
、
更
需
要
加
速
制
定
兩
性
工
作
平
等
法
。

除
了
先
別
待
遇
及
童
工
不
同
酬
的
問
題
外
，
女
性
在
工
作
場
所
措
朴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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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
對
的
是
職
場
中
的
性
騷
擾
問
題
。
所
謂
「
性
慨
握
」
(
的

E
E
H
F
R
l

卸
的
的
自
呂
立
是
指
「
在
權
力
不
平
等
的
關
係
情
境
巾
，
提
出
違
反
對
方
意
願

的
性
要
求
」
(
賴
慈
芸
，
一
九
九
三

.. 

十
二
一
)
。
性
騷
擾
不
僅
對
婦
女
的

經
濟
地
位
與
工
作
機
會
造
成
深
遠
的
影
響
。
更
對
婦
女
心
理
健
康
和
自
我

尊
嚴
產
生
嚴
重
打
擊
。
根
據
呂
贊
靜
(
一
九
九
三
)
對
工
作
職
場
性
騷
擾

的
一
項
研
究
結
果
指
出
，
女
性
受
到
性
騷
擾
的
情
況
比
男
性
嚴
重
，
女
性

在
工
作
場
所
被
性
騷
擾
最
多
的
經
驗
是
黃
色
笑
話
及
與
身
體
有
關
的
評
論

等
，
其
次
為
言
語
方
面
的
性
暗
示
或
性
引
誘
，
最
後
才
是
性
賄
賄
、
性
強

迫
與
性
傷
害
等
行
為
。

誠
如
女
性
主
義
者
所
主
張
婦
女
在
職
場
上
受
到
的
性
騷
擾
就
是
工
作

上
的
性
別
歧
視
，
性
騷
擾
的
本
質
不
是
性
而
是
權
力
的
不
平
等
。
一
來
由

於
在
父
權
社
會
思
考
架
構
下
，
對
性
騷
擾
的
界
定
與
認
定
模
糊
，
再
則
由

於
缺
乏
明
確
法
律
條
款
與
合
理
的
申
訴
管
道
，
使
得
婦
女
，
在
投
訴
無
門

的
情
況
下
工
作
權
益
嚴
重
受
到
損
害
。
如
何
根
絕
工
作
場
所
的
性
騷
擾
呢
?

根
本
的
預
防
之
道
是
採
取
制
度
性
的
行
動
，
也
就
是
由
政
府
積
極
制
定
一

套
反
性
騷
擾
的
政
策
，
及
建
立
一
套
合
理
的
申
訴
管
道
，
才
能
真
正
落
實

保
障
婦
女
權
益
、
促
進
兩
性
平
榷
的
終
倆
一
日
標
。

肆
、
婦
女
福
利
服
務
發
展
的
、
新
方
向

長
期
以
來
婦
女
褔
利
一
直
被
忽
略
，
近
年
來
由
於
層
出
不
窮
的
社
會

事
件
，
使
得
政
府
開
始
重
視
婦
女
人
身
安
全
，
並
制
定
相
關
法
案
，
可
是

有
許
多
與
婦
女
生
活
息
息
相
關
的
福
利
仍
未
受
到
重
視
。
由
於
女
性
長
期

受
到
「
列
主
外
，
女
主
內
」
的
性
別
刻
板
化
影
響
，
成
為
社
會
中
無
弊
的

弱
勢
關
憾
，
這
耐
性
別

一
一分
法
不
偉
影
響
婦
女
日
常
生
活
的
權
益
，
更
深

深
影
響
婦
女
社
會
參
與
的
機
會
。

在
現
行
以
男
性
立
場
為
出
發
點
而
設
計
的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，
讓
國
家

與
男
性
形
成
緊
密
關
係
，
而
女
性
與
國
家
則
只
是
一
種
主
從
與
附
屬
的
閥

係
而
已
。
在
這
種
既
定
「
男
有
、
男
治
、
男
享
」
的
資
本
主
義
父
權
制
下
，

政
府
所
提
供
的
婦
女
福
利
往
往
只
是
救
濟
性
質
而
巴
，
所
以
充
其
量
也
只

不
過
是
一
種
殘
補
式
的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。
在
這
種
殘
補
式
的
社
會
福
利
制

度
中
，
女
性
不
被
認
為
是
個
獨
立
的
個
體
，
女
性
存
在
的
意
義
必
須
建
構

在
以
男
性
為
經
、
家
庭
倫
理
為
緯
的
思
考
模
式
之
上
。
換
旬
話
說
，
婦
女

福
利
政
策
的
出
發
點
是
要
以
男
性
為
家
庭
經
濟
支
柱
者
，
而
女
性
為
家
庭

照
顧
的
主
要
提
供
者
的
意
識
型
態
。
這
種
以
男
性
為
中
心
、
以
女
性
為
過

陸
的
思
考
模
式
所
設
計
的
婦
女
福
利
制
度
是
片
斷
的
、
零
碎
的
，
而
不
是

全
面
、
普
及
的
社
會
福
利
，
這
與
憲
法
強
調
保
障
兩
性
平
權
的
原
意
差
距

甚
遠
。那

麼
在
規
章
未
來
婦
女
福
利
政
策
時
政
府
應
採
用
何
種
策
略
?
某
本

上
，
一
個
追
求
兩
性
平
榷
的
婦
女
福
利
制
度
至
少
應
跳
脫
傳
統
以
男
性
為

中
心
的
福
利
模
式
，
融
合
兩
性
觀
點
為
基
本
原
則
，
始
能
對
社
會
桶
利
資

源
進
行
公
平
正
義
的
分
配
，
創
造
一
種
全
民
式
的
婦
女
桶
利
政
策
。
婦
女

福
利
政
策
與
女
性
生
涯
發
展
息
息
相
關
，
所
以
必
須
納
入
女
性
的
觀
點
，

才
能
真
正
的
反
應
女
性
在
資
本
主
義
父
權
社
會
中
不
利
的
生
活
經
驗
，
使

得
婦
女
政
策
在
質
踐
過
程
能
夠
照
顧
女
性
的
需
求
，
達
到
兩
性
平
榷
的
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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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
社
會
。

雖
然
政
府
陸
陸
續
續
制
定
有
關
婦
女
福
利
政
策
以
保
障
婦
女
權
益
，

整
體
而
言
，
目
前
婦
女
福
利
政
策
的
內
涵
與
目
標
仍
然
停
留
在
事
後
補
救

的
理
念
，
既
無
預
防
功
效
，
也
離
全
面
式
的
社
會
福
利
有
一
段
距
離
。
要

建
立
一
套
兩
性
平
權
的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必
須
從
根
本
做
起
，
而
不
是
頭
痛

醫
頭
、
腳
痛
醫
腳
。
所
以
，
未
來
婦
女
褔
利
制
定
的
規
畫
與
實
踐
必
須
兼

顧
深
度
與
廣
度
的
發
展
方
向

.. 

、
建
立
家
庭
照
顧
的
社
會
責
任

性
別
角
色
解
套
的
方
程
式
首
先
必
須
要
將
家
庭
照
顧
的
責
任
由
個
人

或
家
庭
轉
移
至
社
會
與
國
家
，
唯
有
透
過
制
度
式
的
轉
移
才
能
讓
女
性
跳

脫
傳
統

「
家
庭
照
顧
者
」

的
角
色
。
家
庭
照
顧
責
任
轉
移
是
否
成
功
有
賴

政
府
是
否
提
供
完
整
的
家
庭
照
顧
福
利
政
策
及
多
樣
化
的
福
利
服
務
方
案
，

來
彌
補
因
女
性
角
色
轉
換
所
需
要
的
家
庭
支
持
服
務
。
當
然
完
整
的
家
庭

照
顧
服
務
內
容
至
少
應
包
括
:
托
嬰
、
托
兒
照
顧
、
幼
兒
津
貼
補
助
、
低

收
入
戶
經
濟
補
助
、
單
親
家
庭
補
助
、
及
醫
療
補
助
等
項
目
。

在
目
前
托
嬰
與
托
兒
福
利
服
務
無
論
質
、
量
都
明
顯
不
足
的
情
況

，

應
由
政
府
鼓
勵
與
獎
勵
民
間
機
構
承
包
的
公
設
民
營
方
式
進
行
，
以
彌
補

目
前
供
需
不
平
衡
與
政
府
人
力
不
足
的
缺
憾
。
然

「
公
設
民
營
」
不
能
只

停
留
於
政
策
性
的
口
號
，
政
府
必
須
積
極
負
起
督
導
與
輔
導
的
責
任
。

事
實
上
，
我
國
社
會
福
利
的
發
展
不
問
於
關
方
制
利
倒
家
發
展
的
經

驗
，
要
直
接
跳
躍
過
問
家
福
利
的
階
段
，
邁
入
日
前
的
方
桐
利
間
家
施
行

的
福
利
多
元
主
義
的
公
、
私
部
門
的
合
夥
關
係
，
無
論
對
政
府
或
對
民
間

機
構
的
確
都
是
相
當
大
的
挑
戰
。
在
目
前
公
部
門
缺
乏
督
導
與
輔
導
經
驗
、

而
民
間
機
構
又
沒
有
足
夠
的
能
力
來
承
接
各
種
福
利
的
服
務
的
方
案
的
情

況
下
，
「
公
設
民
營

」

不
該
只
是
打
高
空
的
口
號
，
政
府
必
須
要
採
取
積

極
的
方
式
輔
導
與
訓
練
民
營
單
位
，
以
扶
植
民
間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使
之
有

足
夠
能
力
來
承
擔
各
項
家
庭
照
顧
的
福
利
服
務
方
案
，
使
婦
女
不
再
因
為

家
庭
照
顧
的
角
色
而
被
迫
放
棄
就
業
。

二
、
婦
女
緊
急
保
護
服
務
資
源
網
絡
的
整
合

婦
女
福
利
政
策
的
制
定
必
須
考
慮
女
性
先
天
生
理
與
後
天
社
會
環
境

不
利
的
條
件
，
真
正
反
應
婦
女
生
活
經
驗
，
才
能
達
到
真
正
保
障
婦
女
權

益
的
功
效
。
近
年
來
政
府
積
極
推
展
的
婦
女
人
身
安
全
法
南
媒
與
相
關
服

務
有
「
性
侵
害
犯
罪
防
治
法

L

、
內
政
部
正
在
草
擬
的

「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
法
」

、
及
北
高
兩
市
社
會
局
積
極
推
展
的
婦
女
保
護
業
務
等
均
屬
之
。
由

於
婦
女
人
身
安
全
保
護
的
福
利
服
務
大
都
是
緊
急
庇
護
與
安
置
服
務
，
需

要
整
合
現
有
公
、
私
部
門
的
褔
利
資
源
。
因
此
如
何
整
合
現
有
醫
、
警
政
、

社
虐
婦
女
提
供
立
即
性
的
緊
急
庇
護
與
保
護
安
置
服
務
，
就
成
了
婦
女
保

護
工
作
當
務
之
急
。

對
於
婦
女
保
護
服
務
工
作
的
經
營
，
多
數
學
者
與
專
家
主
張
採
用

「

社
區
型
服
務

」

的
理
念
。
所
謂
社
區
型
的
婦
女
保
護
工
作
必
須
建
立
在
三

個
基
本
原
則
.. 
首
先
，
受
暴
者
與
其
家
庭
必
須
同
時
受
到
保
護
與
服
務
，

也
就
是
說
，
婦
女
保
護
服
務
並
不
侷
限
於
受
暴
、
虐
婦
女
，
應
包
括
家
庭

支
持
。
其
次
，
社
臨
別
的
婦
立
保
譜
上
作
必
須
的
調
科
際
暫
合
式
的
問
題

解
決
模
式
，
對
受
暴
、
虐
婦
女
所
提
供
的
緊
急
庇
護
與
保
護
工
作
往
往
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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括
社
會
工
作
、
響
政
、
衛
生
、
教
育
、
就
業
、
司
法
、
與
醫
療
等
多
方
面

的
整
合
服
務
。
最
後
，
社
區
型
的
婦
女
保
護
工
作
必
須
根
植
於
本
土
，
從

本
土
婦
女
經
驗
發
展
出
可
行
的
服
務
模
式
，
並
強
調
經
由
草
根
社
會
運
動
，

喚
起
婦
女
平
權
意
識
，
增
加
受
暴
者
的
權
力
(
王
麗
容
，
一
九
九
五
;
呂

寶
靜
，
一
九
九
二
;
蔡
淑
芳
，
一
九
九
五
;
郭
丁
元
，
一
九
九
五
)
。

三
、
強
調
兩
性
平
權
的
婦
女
福
利
政
策

婦
女
福
利
政
策
的
制
定
必
須
建
立
在
兩
性
平
權
的
基
礎
，
所
以
在
政

策
制
定
過
程
必
須
同
時
兼
顧
兩
性
觀
點
，
並
讓
女
性
都
有
機
會
參
與
決
策

過
程
，
打
破
以
往
建
構
在
以
男
性
為
主
的
褔
利
思
考
模
式
，
才
能
改
善
婦

女
生
活
處
境
，
建
設
兩
性
平
權
的
社
會
。
當
然
要
貫
徹
兩
性
平
權
社
會
，

必
須
從
根
做
起
做
好
扎
根
工
作
。
建
設
兩
性
平
權
社
會
的
根
本
解
決
之
道
，

就
是
需
要
從
教
育
著
手
，
對
於
課
程
內
容
與
安
排
灌
輸
兩
性
平
等
的
觀
念
，

進
而
輔
以
兩
性
平
權
的
就
業
法
規
與
公
共
空
間
設
置
，
才
能
創
造
兩
性
平

權
的
社
會
。伍

、
結
論

婦
女
福
利
政
策
的
制
定
是
目
前
許
多
婦
女
團
體
共
同
努
力
的
目
標
。

雖
然
政
府
陸
續
制
定
相
關
法
案
並
提
供
婦
女
福
利
服
務
，
然
而
畢
竟
是
杯

水
車
薪
、
緩
不
濟
急
，
不
僅
無
法
滿
足
婦
女
褔
利
需
要
，
更
無
法
建
設
兩

性
平
權
的
社
會
。
憲
法
雖
然
保
障
婦
女
的
描
利
權
益
，
然
而
在
資
本
主
義

父
權
體
系
下
，
婦
玄
的
權
益
往
往
在
家
庭
穩
定
、
經
濟
與
國
防
的
發
展
前

提
下
被
犧
牲
了
。
所
以
女
性
主
義
主
張

一
個
強
調
兩
性
平
等
的
社
會
福
利

政
策
必
須
能
同
時
兼
顧
兩
性
的
觀
點
，
及
反
應
女
性
在
資
本
主
義
父
權
社

會
不
利
的
生
活
經
驗
，
才
能
還
原
兩
性
平
等
的
社
會
福
利
權
，
建
設
公
平

正
義
的
社
會
。

婦
女
福
利
政
策
必
須
建
構
在
以
政
府
為
經
、
民
間
機
構
為
緯
'
相
互

配
合
的
基
礎
上
。
政
府
必
須
主
導
婦
女
福
利
政
策
的
發
展
，
並
負
有
輔
導

與
監
督
民
間
機
構
的
責
任
;
而
民
間
機
構
須
配
合
政
府
，
提
供
與
婦
女
福

利
相
關
之
服
務
。
要
落
實
我
國
婦
女
福
利
就
必
須
向
下
紮
根
、
往
上
發
展
。

服
務
項
目
不
僅
要
提
供
對
不
幸
婦
女
的
緊
急
保
護
與
安
置
服
務
，
更
要
強

調
預
防
工
作
的
進
行
;
在
婦
女
褔
利
服
務
的
實
踐
過
程
，
同
時
要
著
重
不

同
科
技
整
合
提
供
完
整
的
服
務
網
絡
。

(
本
文
件
寄
:
潘
淑
滿
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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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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